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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3(l) 

全面彻底裁军：协助各国制止小型武器 

非法贩运并加以搜集 
 
 

比利时、贝宁、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希腊、几内亚、爱尔兰、卢森堡、马达加斯加、

马里、
*
 莫桑比克、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塞拉利昂、斯洛

文尼亚、瑞典、多哥和赞比亚：决议草案 

 
 

  协助各国制止小型武器非法贩运并加以搜集 
 
 

 大会， 

 考虑到小武器的非法扩散、流通和贩运阻碍发展，威胁各国人民和国家及区

域安全，是造成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对小武器在萨赫勒-撒哈拉分区域国家非法扩散、流通和贩运的程度深感不
安，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派往该分区域受影响国家研究制止小武器非法流通及

加以收集的最佳办法的联合国顾问团的结论， 

 欢迎指定秘书处裁军事务部为联合国处理小武器问题各机构进行所有活动

的协调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 

03-56350 (C)    171003    1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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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58/L.51  

 祝贺秘书长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

告，
1
 并铭记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9 年 9 月 24 日关于小武器问题的声明，

2
 

 欢迎为加强安全建立密切的区域合作而分别在班珠尔、阿尔及尔、巴马科、

亚穆苏克罗、尼亚美举行的分区域国家会议作出的建议， 

 还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决定延长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1998 年 10

月 31 日在阿布贾通过的《关于暂停在西非进口、出口和生产轻武器的声明》，
3
  

 回顾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1999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阿

尔及尔举行的第三十五届常会通过的《阿尔及尔宣言》，
4
  

 强调需要通过 1998 年 7 月 13 日和 14 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关于小武器的会议

达成的共同谅解 
5
 和 1998 年 10 月 12 日和 13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可持续裁军

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通过的《布鲁塞尔行动呼吁》
6
 在打击小武器非法扩散

的斗争中努力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和更好的协调， 

 铭记 2000 年 12 月 1 日在巴马科通过的《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流

通和贩运的非洲共同立场的巴马科宣言》，
7
  

 回顾秘书长的千年报告，
8
  

 欢迎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通过的《从各个方面防

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9
 并呼吁迅速加以执行， 

 认识到在制止小武器的非法贩运的努力中，民间社会组织在发现、预防和提

高大众认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 满意地注意到 2000 年 5 月 8 日和 9日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安全、稳定、

发展与合作问题部长级会议的宣言,
10
 并鼓励秘书长在执行1994年12月15日大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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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 49/75 G 号决议和联合国顾问团各项建议的范畴内，在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

洲区域中心的支持下及在非洲联盟的密切合作下做出努力，制止小武器的非法流

通，并应受影响国家的要求在该国收集此种武器； 

 2. 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决定将1998年 10月 31日在阿布贾通过的《关

于暂停在西非进口、出口和生产轻武器的声明》
3
 延长三年到 2004 年 10 月，并

鼓励国际社会支持这项暂停措施的执行； 

 3. 鼓励在萨赫勒-撒哈拉分区域国家成立国家委员会打击小武器的非法扩

散，并请国际社会尽可能给予支持，以确保这些委员会的顺利运作； 

 4. 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和协会参与国家委员会打击小武器非法贩运的工作，

参与执行在西非暂停进口、出口和生产小武器和轻武器，并参与执行《从各个方

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9
 

 5. 还鼓励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合作打击小武器的非法贩运并支

持在分区域收集小武器的行动； 

 6. 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支助，以加强民间组织采取行动打击

小武器非法贸易的能力； 

 7. 注意到 1999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在巴马科举行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外交部长会议就《安全和发展协调援助方案》的执行方式所作的结论，并欢迎会

议通过一项行动计划； 

 8. 还注意到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联合国小武器

行动纲领执行情况非洲会议：需求和伙伴关系的结论； 

 9. 请秘书长以及力所能及的国家和组织向各国提供援助，帮助其制止小武

器的非法贩运并加以收集； 

 10. 请秘书长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九届

会议提出报告； 

 11. 决定将题为“协助各国制止小武器非法贩运并加以收集”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